
旅 遊 切 結 書 
 

茲本人           參加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出發之              

□ 持中華民國護照 

□ 前往旅遊國家之所需簽證 

□持國外所發之中華民國護照【護照號碼 OM 或 X】 

□持           國護照 

以上請勾選 

本人將自行攜帶護照(簽證)至機場報到，若發生所持護照效期不夠、出入

境條碼效期不足(特殊身份)、所需簽證問題..等，因而導致當天無法如期出

境及入境旅遊國家時，本人願自行負責所有損失。 

 

 此致 

遠見旅行社有限公司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正楷親自簽名) 

聯絡電話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切結書日期： 

 

遠見旅行社  交觀甲 6329  品保北旅 1176  TEL 02~21002040  FAX 02~21002848 


